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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-13-3-024-022

高唐县某有限公司诉国家知识产权局、福建某股份有限公司外

观设计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案

——现有设计公开时间的判断

关键词 行政 外观设计专利权无效 现有设计 为公众所知

基本案情

福建某股份有限公司系专利号为201430554662.4、名称为“全自动

砌块成型机（T10VA）”的外观设计专利的专利权人。2020年8月20日

，高唐县某有限公司请求国家知识产权局宣告该专利权全部无效，主要

理由包括：该专利不符合2008年修正的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、第二

款的规定。2021年4月26日，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被诉决定，认为：经核

实，证据6形式上无明显瑕疵。综合证据6可以确定的事实是，在河北易

县易州镇某村村民委员会附近的一间生产车间有一台砌块成型机。对于

该机器的出厂日期，由于机器表面的铭牌在技术上属于可拆卸的部分

，在没有产品的销售合同、发票、发货单、保修卡、维修记录等其他相

关证据，仅有铭牌的情况下，难以认定铭牌上的信息与该机器具有确定

的对应性，也不能仅根据该铭牌上的信息确定该机器的出厂日期。因此

，证据6中所示的砌块成型机的外观设计不能作为该专利的现有设计，高

唐县某有限公司关于证据6与其他证据组合后评价该专利不符合专利法第

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主张不能成立。故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决定：维

持该专利权有效。

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于2022年1月26日作出（2021）京73行初8625号行

政判决：驳回高唐县某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。高唐县某有限公司不服

，提出上诉。最高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14日作出（2022）最高法知行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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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3号行政判决：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
裁判理由

法院生效裁判认为，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第四款规定：“本法所称现

有设计，是指申请日以前在国内外为公众所知的设计。”这里所说的

“为公众所知”，是指的该设计处于公众想知悉就能够知悉的状态，不

考虑公众是否实际知悉。为公众所知的方式，包括“出版物公开”与

“以其他方式公开”（如使用公开、销售公开、展示公开等）。本案中

，证据6所涉机器的外观设计是否可作为该专利的现有设计，涉及两个问

题，一是机器上的铭牌能否采信，二是，如能采信该铭牌，铭牌上所记

载的出厂日期“2014年8月29日”能否认定为该机器外观设计为公众所知

的日期。

首先，关于机器上的铭牌能否采信。被诉决定认为，由于铭牌在技

术上属于可拆卸的部分，在没有销售合同、发票、发货单、保修卡、维

修记录等其他相关证据的情况下，难以认定铭牌上的信息与机器具有确

定的对应性。在此基础上，福建某股份有限公司还认为，铭牌上的信息

存在矛盾之处，且砌块成型机的冒牌情况较多，福建某股份有限公司并

未将此类设备销往河北。对此，法院认为，机器上的铭牌应予采信。一

方面，所涉机器是由何主体销售给另一主体、目前是由何主体占有使用

等事实，与机器上的铭牌是否真实可信并无关联，即销售合同、发票、

发货单等证据与铭牌的真实性认定并无关联。另一方面，尽管铭牌在技

术上属于可拆卸的部分，但是作为大型机器设备的身份证明，其在安装

位置、固定方式等方面均是以永久固定为目标，很难以不予破坏、不留

痕迹的方式进行拆卸更换，这一点区别于作为耗材存在需要更换的机器

零部件。并且，从举证责任的分配来看，机器上的铭牌被拆卸更换过这

一事实应当由福建某股份有限公司承担，但福建某股份有限公司对此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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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效程序以及一审、二审程序中均未提交任何证据，也未对铭牌可能被

拆卸更换这一主张作出合理说明。此外，关于福建某股份有限公司主张

其未向河北销售过砌块成型机，以及铭牌上的出厂编号（T10A）与设备

型号（T10VA）存在矛盾一节，机器本身属于动产，可以依法流转，即使

福建某股份有限公司未向河北地区销售过这一型号的机器，也不能据此

就认定证据6所涉的机器是假冒福建某股份有限公司的产品。至于铭牌上

的出厂编号（T10A）与设备型号（T10VA）是否矛盾一节，该出厂编号的

完整信息为T10A14015，可以看出出厂编号与设备型号的编排规则不同

，但“T10”这一信息是相同的，并且，福建某股份有限公司对其生产的

砌块成型机产品如何制作机器铭牌、铭牌上的出厂编号如何编排等，始

终未提供任何证据，也未作出合理说明。综上，结合福建某股份有限公

司在二审庭审中自认其于2014年开始就已在市场上销售T10VA型砌块成型

机，机器上的铭牌应予采信。

其次，铭牌上所记载的出厂日期“2014年8月29日”能否认定为该机

器外观设计为公众所知的日期。高唐县某有限公司上诉认为，铭牌上所

记载的出厂日期就是所涉机器的外观设计的公开时间。对此法院认为

，“出厂日期”这一概念主要具有产品质量法上的意义，以此计算产品

的保修期，在专利法上并不具有特定的法律意义，不能将其简单等同于

“销售公开日期”或“使用公开日期”，需要结合具体案情予以认定。

本案所涉的T10VA型砌块成型机是一种大型机械设备，出厂以后还需经过

运输、组装等环节，才能呈现其外观，从而使得该机器的外观设计处于

公众想得知就能得知的状态。因此，一方面，铭牌上的出厂日期并不代

表此时砌块成型机已经组装成型，已经以整体形式呈现其外观，故不能

将铭牌上的出厂日期认定为所涉机器外观设计的“销售公开日期”；另

一方面，该专利的申请日为2014年12月26日，高唐县某有限公司并未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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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任何证据证明证据6中的机器在该专利申请日之前已组装成型、投入使

用，故也不能将铭牌上的出厂日期认定为所涉机器外观设计的“使用公

开日期”。因此，综合本案证据，不能将铭牌上所记载的出厂日期

“2014年8月29日”认定为机器外观设计为公众所知的日期。

综上，无效程序中证据6所涉机器的外观设计不能作为该专利的现有

设计。

裁判要旨

在缺乏其他证据佐证时，现有设计物证上的铭牌所载明的“出厂日

期”，通常不能直接认定为“销售公开日期”或者“使用公开日期”。

关联索引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》第23条第1、2、4款（本案适用的是

2009年10月1日施行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》23条第1、2、4款）

一审：北京知识产权法院（2021）京73行初8625号行政判决

（2022年1月26日）

二审：最高人民法院（2022）最高法知行终393号行政判决（2023年

9月14日）


